
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 
 

一、依據：本校 107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目的： 

（一）獎勵梓官區勤奮向學、學業成績表現優異之學生。 

（二）鼓勵所有學生見賢思齊，激發努力向上學習之動力。 

（三）為造福鄉里子弟，使國小畢業生能繼續在學區內國中安心向學、穩定成長。 

三、指導單位：蚵寮國中家長會 

四、主辦單位：蚵寮國中教務處 

五、獎勵對象與方式： 

(一)家長會獎學金 

編號 獎學金項目 獎勵對象 獎勵內容 

01 錄取雄中雄女 應屆畢業生 免試入學錄取雄中雄女頒發 3000元，錄取科

學班頒發 10000元。 

02 校外競賽 全校學生 高雄區：第一名 1000元、第二名 800元、第

三名 600元 

全國：第一名 2000元、第二名 1800元、第

三名 1600元、第四名 1400元、第五名 1200

元 

(團體獎勵為上列獎金 X2) 

    (二)校內獎學金 

 編號 獎學金項目 獎勵對象 獎勵內容 

01 在地就學 學區國小應屆畢業入學本校新

生 

國小畢業班級第一名市長獎頒

發 5000元、第二名議長獎頒發

3000元。 

02 段考成績優異 全校學生，七八年級(平均 80

分以上)、九年級(平均 75分以

上) 

各班段考第一名頒發 300元、第

二名頒發 200元、第三名 100元。 

03 各班段考進步獎 1

名 

全校學生(導師提報) 

平均成績 45以上 

每班 1名，共 8名，每名 100元 

04 複習考成績優異 

(模擬考，共 4次) 

三年級學生，第 1次(2A以

上)、第 2次(2A以上)、第 3

次(2A以上)、第 4次(2A以上) 

校排第一名頒發 500元、第二名

頒發 400元、第三名頒發 300

元、第四名頒發 200元、第五名

頒發 100元。 

05 英檢 全校學生 初試通過頒發 500元、複試通過

頒發 500元，共 1000元 

06 本土語言能力認

證 

全校學生 初級通過頒發 200元，中高級通

過頒發 500元 

07 錄取雄中雄女 應屆畢業生 免試入學錄取雄中雄女頒發

3000元，錄取科學班頒發 10000

元。 

六、本要點呈校長核定，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執行成果 

   ※助學金 

助學金項目 申請資格 
補助 

金額 

申請 

人次 

助學金 

總金額 

教育部無力繳交代收

代辦費學生補助款 

各班低收、中低收入戶

學生 

教科書款 

家長會費 

平安保險費 

20人 13863元 

教育局教科書補助款 
各班原住民、身障生、

身障人士子女 
教科書款 20人 8669元 

教育部學產助學金 
無小過以上懲戒之低收

入戶學生 
2000元 7人 14000元 

立法委員邱志偉清寒

弱勢學生助學金(109

年 1-6月) 

導師家訪後申請 

(本校名額六名，同類型

助學金不重複薦送) 

每月 800元 6人 28800元 

富邦慈善基金會「用

愛心做朋友」助學金 

(109年 1-6月) 

導師家訪後申請(同類

型助學金不重複薦送) 
每月 600元 16人 57600元 

蚵寮國中教育儲蓄戶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後輔導補助款 

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 1575*2人 2人 3150元 

    ※獎學金 

獎學金項目 申請資格 
獎勵 

金額 

申請 

人次 

獎學金 

總金額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學業優良獎學金 

各班七大領域學期 

總成績班級前三名 
400元 24人 9600元 

高雄市政府清寒 

學業優良獎學金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七大

領域學期總成績 80分以

上學生 (本校名額一

名，由教務處依成績高

低順序薦送，並以不重

複薦送為原則) 

1500元 1人 1500元 

蚵寮國中定期考查學

業優良獎學金 

段考班級前三名及進步

獎(第一、二段) 

300.200.100

.100元 
59人 10700元 

蚵寮國中教育模擬會 模擬考年級前五名(成 500.400.300 1人次 500元 



考學業優良獎學金 績達 2A以上) 200.100元 

財團法人武廟教育基

金會 108-2 清寒學業

優良獎學金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七大

領域學期總成績 60分以

上學生 (本校名額二

名，由教務處依成績高

低順序薦送，並以不重

複薦送為原則) 

2000元 3人 6000元 

 


